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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茶叶是四川销往藏区①的第一大宗商

品，是沟通内地与藏区的重要媒介。在茶叶贸易的

推动下，内地与藏区各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与交融

进一步加强，汉藏民族关系进入新的阶段。

对于明清时期的川藏茶叶贸易，此前已有学者

就明代茶马贸易、清代川藏茶叶贸易的兴起、衰落及

其原因、意义，南路边茶的种植、加工、运输及运输路

线等问题展开研究。②但从制度变迁的角度探讨明

清时期川藏茶叶贸易的成果暂付阙如。

一、明代川藏茶叶贸易的三种模式

(一)官营茶马贸易

官营茶马贸易是藏区人民用马或其他物资交换

内地茶叶的一种经济活动。明代沿袭赵宋旧制，在

陕西、四川地区设立茶马司(详见表1)，专门管理茶马

贸易事务。

陕西和四川是明代茶马贸易的两个中心。在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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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明代茶马司一览表

地区

陕西地区

四川地区

名称

秦州茶马司

河州茶马司

洮州茶马司

西宁茶马司

甘肃茶马司

甘州茶马司

庄浪茶马司

岷州茶马司

永宁茶马司

雅州茶马司

碉门茶马司

设立时间

洪武五年

洪武七年

洪武十二年

洪武三十年

永乐十一年

嘉靖四十二年

万历十一年

万历二十三年

洪武十六年

洪武十九年

洪武十九年

备注

洪武三十年改迁为西宁茶马司

洪武十六年罢，永乐九年重置

正统七年罢

《明会要》作嘉靖四十一年

洪武十九年罢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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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地区，由各茶马司负责甘青藏区的茶马贸易。洪

武、永乐时期，陕西各茶马司易马所需的茶叶主要是

四川官茶。宣德五年，汉中茶被明政府纳入陕西茶

马贸易体系之内。③对于明初川茶、汉中茶与陕西茶

马贸易的关系，弘治十五年监察御史王绍说：“洪武、

永乐间茶马之法，三年一次；官运保宁等处茶，于西

宁等茶司易马。后此例不行，仍取汉中等处民纳茶

及巡获私茶充用”。④据时任督理马政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杨一清统计，明初四川保宁等府，每年运送至西

宁等茶马司的茶叶 100万斤，西宁茶马司 31.697万

斤，河州茶马司 45.403万斤，洮州茶马司 22.9万斤；

汉中府每年办课茶2.62万余斤，加上巡获私茶，每年

用于陕西茶马贸易的汉中茶不过四五万斤。⑤可见

川茶在明代前期陕西茶马贸易中占据主导地位，汉

中茶则居于次要地位。

明代中期，川茶在陕西茶马贸易中的优势地位

受到湖南茶(简称“湖茶”)的挑战。成化年间，湖茶开

始运销西北。至万历初，湖茶成为陕西茶马贸易的

中坚力量。⑥万历十三年，巡茶御史董子行奏：“近年

市马之茶，取办于湖南，而川、陕所产，谓之余茶”。⑦

万历二十五年，明政府正式定湖茶为官茶，“各商中

引，先给汉、川，完日方给湖南。如汉引不足，听于湖

引内处补”。⑧如是，湖茶取得了与川茶、汉中茶同等

的地位。在此背景下，湖茶在陕西茶马贸易中逐步

占据主导地位，取代了传统的川茶和汉中茶，在明代

后期形成了以湖茶为中心，川茶、汉中茶并存的陕西

茶马贸易格局。

在四川地区，由各茶马司负责川西藏区、西藏地

区的茶马贸易，“今朵甘、乌斯藏、长河西一带西番，

自昔以马入中国易茶，所谓懋迁有无者也”。⑨但明

政府在四川地区的茶马贸易中推行“贵茶贱马”政

策：上马一匹，易茶 120斤，中马一匹，易茶 70斤，驹

马一匹，易茶50斤。与实际价值相比，马价被降低了

十余倍，这明显违背了等价交换原则，受到藏区“番

部”的抵制，从而使雅州、碉门地区的茶马贸易陷于

停顿。永乐八年以后，史籍再无关于碉门地区茶马

贸易的记载，四川地区的官营茶马贸易名存实亡。⑩

(二)朝贡贸易

朝贡贸易是明代中央政府与藏区之间通过朝贡

与赏赐的方式进行贸易的一种政治经济活动。它是

明王朝治理西藏、甘青川等藏区的重要举措，体现中

央政府与各藏区政治隶属关系的重要方式。

自洪武年间开始，明政府即以招抚手段延请各

藏区僧俗首领入京朝贡，并根据各自的实际地位和

影响等给予相应的封号、印诰。按照中原王朝称臣

纳贡的传统，凡是接受明政府册封和任命的藏区僧

俗官员，均有义务定期进京朝贡。洪武时期，明政府

要求乌斯藏僧俗官员三年一贡，邻近汉区的朵甘藏

族僧俗首领二年一贡。成化六年，明政府将不同藏

区僧俗官员入贡的年限、规模、线路制度化：

乌斯藏赞善、阐教、阐化、辅教四王，三年一贡。

每王遣使百人，多不过百五十人，由四川路入。国师

以下不许贡。其长河西、董卜韩胡二处，一年一贡，

或二年一贡，遣人不许过百。松、茂州地方住坐番

僧，每年亦许三五十人来贡。其附近乌斯藏地方，入

贡年例如乌斯藏，亦不许(过)五六十人。

上述规定使各藏区对明政府的朝贡关系成为一种规

范化的制度固定下来，行于明中后期，至明亡无改。

各藏区僧俗官员定期入京朝贡，一方面是藏区

作为明王朝直辖之下的地方向中央纳贡输诚，表明

隶属关系的举措。另一方面，朝贡使团可以从明政

府得到数倍于贡品的回赐。这种“贡”与“赐”的关

系，就是朝贡贸易。对于朝贡使团来说，这种藏区与

京城之间一来一往的活动，乃是一种有利可图的长

途贩运贸易。朝贡使团通常向明政府进贡藏区的马

匹、土特产、宗教用品和手工艺品，明政府则按照“厚

往薄来”的原则，赏赐茶叶、纺织品等生活必需品，以

及金、银、纸钞等贵重物品。

茶叶是明政府赐予各藏区朝贡使团的重要物

品。据万历《大明会典》记载，乌斯藏喇嘛番僧人等

从四川入京者，每人赐食茶60斤。天顺二年，明政

府规定：“今后乌斯藏地方该赏食茶，于碉门茶马司

支给”。事实上，贡使通过朝贡获得的茶叶远远超

过每人60斤的标准，“且如灵藏一族，年例进贡止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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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余名……给赏食茶之数计有二万四千余

斤。一族如此，他族可知”。除在碉门茶马司支取

明政府赏赐的食茶外，贡使还可以奏准买茶运回藏

区。如正统四年，番僧温卜什夏坚藏等要求购买

6000斤茶叶带回藏区，礼部认为此举违反茶禁政策，

未敢擅许。英宗朱祁镇考虑到“番僧僻处远方，非可

以中国法令拘也。禁之则拂其情，顺之则为民害，宜

令减半，自备车辆载回”。甚至有贡使未经明政府

允许，直接购买私茶带回藏区。如景泰四年，“四川

董卜韩胡宣慰司番僧、国师、禅师、喇嘛进贡毕日，许

带食茶回还，因此货买私茶至万数千斤”。

(三)边引贸易

边引是明清时期专门行销川茶于藏区的茶引，

它创制于嘉靖初年，但根源于明代前期在四川地区

推行的茶引制。

茶引制始于宋代，蒙元继之。有明一代，茶法分

为两种：一是在江南地区施行以茶引制为核心的江

南茶法，“洪武初议定：官给茶引，付产茶府州县，凡

商人买茶，具数赴官，纳钱给引，方许出境货卖。每

引照茶一百斤，不及引者，谓之畸零，别置由贴付

之。仍量地远近，定以程限，于经过地方执照，若茶

无由、引及茶、引相离者，听人告捕；其有茶、引不相

当，或有余茶者，并听拿问。卖茶毕，即以原给引、由

赴住卖官司告缴”。二是在四川保宁府等巴茶产区

以及陕西汉中府施行的计株课茶法，“每茶十株，官

取其一，征茶二两。无户茶园，令人薅种，以十分为

率，官取其八”。但四川地区除巴茶外，还有剪刀粗

叶茶，“碉门、永宁、筠连诸处所产之茶，名剪刀粗叶，

惟西番夷獠用之。自昔商贩未尝出境，既非茶马司

巴茶之比”，于是明政府设立永宁、雅州、成都三茶

局，采用江南茶法给引贩卖，将剪刀粗叶茶纳入茶引

制管理范围之内。

嘉靖二年以前，四川地方茶引由本地衙门发给

茶商。然而问题在于，四川地方衙门对商人持引购

销茶叶的口岸和路线未加严格限制，结果导致私贩

盛行，“贩者不由天全六番故道，私开小路径通嗒葛，

而松、茂、黎、雅私商尤多，自是茶禁日弛”。如此一

来，四川地方衙门不得不“私委所属抽税”，茶税成为

地方私税。嘉靖二年，明政府决定整顿四川地方茶

引，“一切市茶，未卖者验引，已卖者缴引、截角。凡

引，俱南京户部印发，郡县无得擅印。痛革私税，一

归于批验茶引所、茶课司”。

嘉靖十七年，明政府将四川茶引分为边引、腹引

两类。边引行销黎州、雅州、松潘等边境地区，腹引

行销成都、重庆等腹地。与此同时，明政府规定：四

川茶引年额5万道，“派黎、雅一万，松潘二千，余皆行

之腹里”。可是从当时边、腹各引的具体供需状况来

看，明政府这种规定未尽合理，“雅、黎、松潘兴贩浮

于引目，而腹里引目常积于无用”。有鉴于此，明政

府于嘉靖三十一年调整四川边、腹各引的数量，“分

腹里茶引于黎、松二所，各视其原数倍之”，即将原

黎、雅边引从1万道增加到2万道，松潘边引从0.2万
道增加到 0.4万道，腹引则从 3.8万道减少至 2.6万

道。但本次调整仍未解决边引脱销与腹引滞销之

间的矛盾，明政府之所以无视边引易行而腹引常滞

的现实，违背市场规律推行“腹多边少”的政策，根本

原因在于它推行所谓“以茶驭番”的民族政策，认为“茶

乃番人之命，边引不宜多给，以存羁縻节制之意”。

明政府限制黎、雅、松潘边引的数额，导致的结

果是边茶价格涌贵，私茶盛行。因此，它不得不再次

调整四川边、腹引的数量。隆庆三年，“裁引万二千，

以三万属黎、雅，四千引属松潘诸边，四千引留内

地”，即将四川茶引年额从5万道减少至3.8万道。其

中，黎、雅边引从2万道增加至3万道，松潘边引仍维

持 0.4万道，腹引则从 2.6万道减少至 0.4万道。通

过此次调整，边引约占四川引额的 89.47％，腹引约

占 10.53％，它大体上与当时四川边、腹各引的实际

供需情况相符。自此，四川形成绝大部分茶叶通过

雅州、黎州、松潘等边茶市场销往藏区的格局。

二、清代川藏茶叶贸易模式沿袭与变革

明清鼎革之际，四川地区战乱频繁，人口锐减，

社会经济遭受严重破坏，茶业经济处于崩溃的边

缘。顺治十年，四川巡抚李国英在谈到顺治初年四

川地区的茶法时说：“蜀中产茶之处，强半出于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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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川北仅产巴、通二处，且自兵燹之余，产主沦亡，茶

株皆蔓草莽，复无富贾大商贸籴其间，故虽有茶法，

无所用之”。此语所言茶法系指明朝中后期在川省

推行的茶引制，但其时四川地区茶业经济凋敝，完全

不具备推行茶引制的条件。

顺治十八年，这种情况仍未见好转，四川各产茶

州县“荒烟蔓草弥望无际，即城郭室庐不过零星十余

家，生聚非一日之事，则荒芜园茶岂一时能辟”。康

熙二十年，清军平定“三藩之乱”，川省社会才基本安

定下来，经济逐渐恢复，于是清政府开始在四川地区

推行茶引制。

在推行茶引制的过程中，腹引基本沿袭明代旧

制，边引则在沿袭明代的基础上不断进行创新和完

善。与明代相比，清代边引制的变革与创新主要表

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边引引目的增加。明代四川茶引分边引、

腹引二种。清代四川茶引有腹引、土引、边引之分。

腹引沿袭明代旧制，以四川腹里地区为行销市场。

土引创制于康熙四十一年，以天全土司为行销市

场。边引滥觞于明代，以各藏区为行销市场。然与

明代不同，清代边引又分南路边引、西路边引和邛州

边引三种。即如史载：

四川有腹引、边引、土引之分。腹引行内地，边

引行边地，土引行土司。而边引又分三道，其行销打

箭炉者，曰南路边引；行销松潘厅者，曰西路边引；行

销邛州者，曰邛州边引。

事实上，雍正七年，天全土司改土归流，设置天

全州，所属茶引仍沿“土引”旧名，但引岸改为打箭

炉，成为川藏茶叶贸易的一部分。值得注意的是，

邛州边引同样以打箭炉为引岸。据嘉庆《邛州直隶

州志》记载，茶商持邛州边引“于本州买茶，由禁门

关、泸定桥、炉关盘验截角，至打箭炉发卖”。显而

易见，邛州边引也是川藏茶叶贸易的一部分。

其二，茶税税制的变化。嘉靖四年，明政府厘定

四川茶法，将茶叶分为芽茶、叶茶二等，茶税按茶叶

等第征收，芽茶每引征银 0.3两，叶茶每引征银 0.2
两。不久，四川茶引分为腹引、边引二种，川省茶税

税制随之改变。除茶叶等级外，茶引销岸成为茶税

课征的重要标准，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清初沿袭明代旧制，在川省继续推行腹引、边引

之制。在推行边引制的过程中，清政府将边引分为

南路边引、西路边引和邛州边引三目，于是在四川地

区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茶税征课体系。清代川省茶税

有课银、税银、羡银、截银、关税银、厘银等名目。腹引、

土引及各路边引，每道征课银一钱二分五厘，税银、羡

银、截银、厘银则定率各异，具体征收标准见表3。

资料来源：陈锋主编：《晚清财政说明书》第4册，湖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87页；赖惠敏：《清代前期打箭炉关税对西藏
寺院的赞助》，《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3期。

表3 清代川茶茶税征收标准表 单位：两/引

税目

课银
税银
羡银
截银

关税银
厘银
合计

边引
南路边引
0.125
0.472
0.124
0.142
0.180
0.1726
1.2156

西路边引
0.125
0.472
0.124
0.100
—

0.1642
0.9852

邛州边引
0.125
0.472
0.124
0.144
0.180
0.1824
1.2274

土引

0.125
0.361
0.111
0.122
0.180
0.1438
1.0428

腹引

0.125
0.250
0.098
0.120
—

0.1779
0.7709

资料来源：万历《四川总志》卷19《经略志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99册，齐鲁书社1996年影印本，第621-622页。

表2 明代后期川茶茶税征收标准表 单位：两/引

时间

嘉靖三十一年
隆庆三年

边引
行销黎、雅各商

芽茶
0.38
0.48

叶茶
0.25
0.35

行销思经、罗纯产茶地方土民
芽茶
0.76
0.76

叶茶
0.5
0.5

行销松潘
芽茶
0.3
0.3

叶茶
0.2
0.2

腹引

芽茶
0.3
0.3

叶茶
0.2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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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雍正八年以前，川茶课银以茶农

为课征对象，以茶树的数量、大小以及茶园的面积为

计征标准。但“茶树有大小不同，园地有广狭不一。

若概以园、树之数为额，未为允当”。雍正八年，清

政府改革四川茶法，规定课银照斤两收纳，同时将课

征对象由茶农改为茶商，“定以每斤一厘二毫五丝，

令各商人在于茶价内扣存，即随引税赴地方官照数

完解”。自此以后，无论边引、土引、腹引，均以每引

0.125两为标准缴纳课银。

其三，打箭炉关的新设。明代前期，川藏茶叶贸

易主要由陕西、四川各茶马司管理(详见表 1)。嘉靖

时期推行边引制以来，四川水利茶法道等专职道成

为监管川藏茶叶贸易的重要机构。嘉靖四年，巡抚

都御史王轨、巡按御史马纪题准以四川水利佥事带

管四川茶法。隆庆三年，将盐课事务归并水利茶法

道管理。万历三年，将驿传事务归并盐茶法水利为

一道，以佥事一员管理。万历八年，明政府以“盐法、

茶法、水利、驿传虽兼四事，政务实简，专设一道，似

属旷闲”为由，将盐茶法、水利、驿传事务归并军队屯

田副使兼管。

至清代，官营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退出川藏茶

叶贸易，边引贸易成为川茶销藏的主体模式。与之

相适应，打箭炉关成为监管清代川藏茶叶贸易的新

机构，“康熙四十年设关，派差部院员外郎一员监督

税务，每年邛州、雅安县、荣经县、天全州由本州县纳

课，请领部茶边引运泸售与口外蛮客，每茶一引，运

茶一百斤，应纳税银一钱八分”。

有清一代，大部分川茶都是通过打箭炉销往各

藏区。雍正九年，四川边销茶引 88009道，其中通过

打箭炉行销者74943道，约占四川销往各藏区茶叶的

85.2％。嘉庆十七年，四川边销茶引增至 123325
道，其中通过打箭炉行销者104424道，约占四川销往

各藏区茶叶的84.7％。嘉庆二十五年，鉴于天全州

“(茶树)树老枝枯，茶不敷引，且番民皆知节省，将茶

煎至二三次，不似从前只煎一次，需茶减少，以致商

民既艰采配，又苦滞销，或自截引张空赔课税，或茶

包堆存炉城压搁，成本年复一年，日形支绌”。四川

总督蒋攸铦奏准自道光元年起减去天全州行销打箭

炉口外土引 9009道，即通过打箭炉销往各藏区的川

茶引减为 95415 道，约占四川销往各藏区茶叶的

83.5％。这一贸易格局一直维持到光绪末年。

三、明清时期川藏茶叶贸易中心的转移

如前所述，明政府在川藏茶叶贸易中推行官营

茶马贸易、朝贡贸易、边引贸易三种模式。而在清代

川藏茶叶贸易中，官营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退出川

藏茶叶贸易，边引贸易成为川茶销藏的主体模式。

与这一变化相适应，明清时期川藏茶叶贸易的中心

经历了一个由北往南、再向西转移的过程。

在官营茶马贸易模式下，形成以河州、西宁、洮

河等地为中心的西北边茶贸易市场，它是明代前期

川藏茶叶贸易的中心，其行销区域主要是甘青藏

区。明代初期，每年运送100万斤川茶至河州、西宁、

洮河三茶马司易马。但明代用于陕西茶马贸易的川

茶有一个逐渐减少的过程，“初一百万斤，后减为八

十四万三千六十斤。正统九年，减半攒运。景泰二

年，停止。成化十九年，奏准每岁运十万斤”。万历

十三年，用于陕西茶马贸易的川茶又提高到每年

158859斤的水平。

由于川茶北运的减少，明代川藏茶叶贸易的中

心开始南移，从而形成以松潘为中心和以黎、雅、碉

门为中心的两大边茶市场。

松潘边茶市场以若尔盖草原(今四川省阿坝藏

族羌族自治州)、青海果洛地区(今青海省西南部)以
及甘肃西南部为行销区域。在明代，上述地区开发

程度偏低，商品经济不发达，藏民能用于市场交易的

商品不多。因此，松潘边引引额偏低，最高每年不过

0.4万引，仅占全部川茶引额的10.5％。

黎、雅、碉门边茶市场以朵甘都司、乌斯藏都司

(今青海省西南部、川西藏区、西藏自治区)全境为行

销区域，“秦蜀之茶，自碉门、黎、雅抵朵甘、乌思藏，

五千余里皆用之。其地之人，不可一日无此”。明

代前期，通过黎、雅、碉门边茶市场销往各藏区的茶

叶量已不可考，但自嘉靖时期推行边引制以来，黎、

雅引额由 1 万道增至 3 万道，占全部川茶引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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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9％；再加上朝贡贸易销往各藏区的茶叶以及私

茶，估计明代中后期黎、雅、碉门边茶市场每年销往

各藏区的茶叶不少于5万担。显然，明代中后期黎、

雅、碉门边茶市场已经成为川藏茶叶贸易的中心。

但需要注意的是，明代黎、雅、碉门边茶市场大

体上以大渡河为界，明政府在大渡河以东设置雅州、

碉门两茶马司，专司茶马互市，禁止汉人越过大渡河

进入藏区贸易，由藏人过河到指定地点互市。《天

全六番志》有言：“明例，茶不入番地，惟至两司(引者

按：指雅州、碉门两茶马司)，番来就买”。明末受战

乱影响，政府对川西地区的控制力明显减弱，在重利

的驱使下，汉商频频突破茶禁，越过大渡河至打箭炉

贸易。乾隆《雅安府志》载：

元明时，番人俱于此地(引者按：指大渡河)互易

茶马。自明末流寇之变，商民避兵，过河(引者按：指

大渡河)携茶贸易，而乌斯藏亦适有喇嘛到炉(引者

按：指打箭炉)，彼此交易。汉番杂处，于是始有坐炉

之营官管束往来贸易诸番，叠经更替，历有年所。

可见明朝末年川藏茶叶贸易的集散市场开始从黎、

雅、碉门等地向打箭炉转移。

康熙三十二年，达赖喇嘛奏请在打箭炉交市。

康熙三十五年，清政府“饬准打箭炉番人市茶贸易”

从此确立打箭炉在川藏茶叶贸易中的中心地位。乾

隆初年，打箭炉已成为川藏茶叶贸易总汇之地，“炉

不产茶，但系西藏总会，口外番民，全资茶食，惟赖雅

州府属之雅安、名山、荥经、天全、直隶邛州等五州县

商人行运到炉，番民赴炉买，运至藏行销”。从行销

茶引数额来看，在清代的川藏茶叶贸易中，约80％的

川茶由打箭炉销往各藏区。这说明清代川藏茶叶

贸易的中心已由大渡河以东黎、雅、碉门等地西移至

打箭炉。

综上所述，在明代的川藏茶叶贸易中，官营茶马

贸易、朝贡贸易、边引贸易三种模式并存。至清代，

茶马贸易和朝贡贸易退出川藏茶叶贸易，边引贸易

模式被沿袭下来。与此同时，清政府从引目、茶税税

制、管理机构等方面对明代旧制进行了变革和创

新。这种变革和创新对清代川藏茶叶贸易影响重

大。从贸易的内容来看，在官营茶马贸易和朝贡贸

易模式下，四川销往各藏区的主要是茶叶，西藏销往

四川的主要是马匹。在边引贸易模式下，从各藏区

销往四川的商品，从以马匹为主，转为以鹿茸、鹿角、

麝香、黄白金、狐皮、豹皮、冬虫夏草、贝母、藏红花、

藏香等土特产为大宗；从四川销往各藏区的商品，以

茶叶为第一大宗，哈达、旗布、针、棉线、麻油、风帕、

布匹、烟叶、水烟、绸缎、食品、器具等次之。换言

之，由于贸易模式的变迁，明清时期川藏茶叶边销由

茶马贸易彻底转变为茶货贸易。茶叶成为明清时期

四川与各藏区交往、交流的媒介。在茶叶贸易的带

动下，内地与各藏区的商品交流日益频繁，渐趋发展

成为一个相互依赖的经济共同体。

注释：

①本文所谓藏区特指明清时期川茶的行销区域，大体包

括今西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东南部藏区以及四川省西

部、西北部藏区。

②参见田茂旺：《汉藏边茶研究述评》，《西南民族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近年相关成果主要有王

海兵：《跨越大渡河：明至清初四川南路入藏茶道的市场变

迁》，《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 5期；刘志扬：《清初至民国时

期的四川边茶贸易及运输》，《思想战线》2019年第 4期；田茂

旺：《清代民国时期南路边茶商营贸易研究》，民族出版社2021
年版，等等。

③⑥刘淼：《明代茶业经济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76-77、172-1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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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影印本，第5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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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2001年版，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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